
2016年度湖南省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6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财绩〔2017〕6号）要求，我厅成立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专门下发文件，组织开展2016年湖南省民政厅对象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390788158]一、专项基本情况
（一）专项概况
省民政厅是省人民政府主管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救灾救济、城乡低保、优抚安置、烈士褒扬、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社团管理、区划管理、社区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彩票发行、慈善捐赠、婚姻登记、儿童收养、殡葬管理、老龄工作、老区建设等20多项工作职能。2016年度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共计安排9,482.85万元，主要用于全省灾民生活救济、老党员生活补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百岁老人高龄补贴、军休人员经费、退役安置和军供站建设补助、优抚补助、救灾棉被加工费等。
（二）专项实施情况
1、资金到位及使用管理情况
本次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共下拨9,482.85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
[bookmark: _Toc390788159]（1）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及全省灾民生活救济费
全省灾民生活救济费6,000.00万元（含救灾棉被加工费1000万元）全部到位。资金主要用于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性生活补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内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湖南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救灾物资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将资金下拨到乡镇；在发放过程中，坚持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示、公开发放、保障重点，按照受灾群众自救能力实施了分类救助，杜绝了截留、挤占和挪用的现象。
（2）老党员生活补助
老党员生活补助74.25万元已全部到位，用于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发放生活补助支出。严格按照《湖南省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财社〔2015〕11号）的规定使用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确保专项资金不被截留、挤占和挪用。
（3）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百岁老人高龄补贴支出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百岁老人高龄补贴654.40万元已全部到位。全部用于流浪乞讨人员医疗费、生活补助、抚养费、返乡费等支出以及发放百岁老人高龄补贴支出。
（4）军休人员经费
军休人员经费补助784.20万元已全部到位，用于军队离退休干部（含退休士官）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2016年所需人员经费，以及符合规定的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遗属医疗和生活保障补助。
（5）优抚补助
优抚补助750.00万元已全部到位。优抚对象生活和医疗补助及抚恤金、军队移交地方的离退休人员及管理服务机构经费、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及教育培训经费、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等。
（6）救灾棉被加工费（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
救灾棉被加工费补助1,000.00万元已全部到位。用于受灾地区棉被物资的发放，湖南省民政厅已发放救灾棉被20000床。
2、项目组织和管理方面
制定了《湖南省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申报审批、资金分配、项目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内容进行了明确。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按因素法分配，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的特点，从各地人口数、补助对象数量、补助标准、地方财政困难程度、绩效评价结果等因素中选取适当的因素进行分配。我厅提出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报送省财政厅，省财政厅审核后会同我厅及时下达补助资金，专项资金的拨付按照国库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专项资金中直接补助到人的资金全部实行社会化发放，由银行、信用社等代理金融机构，优先通过社会保障卡、财政惠农资金“一卡通”直接支付给补助对象。民政对象补助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的物资、设备、服务等，全部按《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实行政府采购。
各级民政部门资金监管到位，严格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资金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按规定及时纠正和处理。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总结项目实施过程和资金使用过程的经验和不足，不断完善项目目标申报、审核及资金分配等项目管理流程，提高专项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效益性，完善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和项目管理办法，为下年度的项目管理和资金分配提供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6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厅成立了2016年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对专项资金自评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根据工作要求下发了《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2016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民政局收到通知后根据资金分配情况，要求县市区和各科室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填报基础数据表，并按照绩效目标指标表进行评分，针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效益等情况认真汇总分析，形成自评报告，各市州综合各县市区的自评情况形成汇总分析总结。
各市州完成自评工作后，我厅组织业务处室成立了专项资金现场评价小组，抽取邵阳市、湘潭市、常德市、株洲市、益阳市、永州市等6个市州开展现场评价工作，现场评价项目资金总额2975.4万元，占比31.38%，评价项目138个，占比43.53%。根据现场评价情况进行分析，最终形成省民政厅2016年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一）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1、高效应对自然灾害，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016年是我省自1998年以来灾情最重的一年，发生较大灾害过程32次，全年启动Ⅳ级救灾应急响应5次，Ⅲ级响应3次、Ⅱ级响应1次，争取启动国家Ⅳ级响应2次。特别是古丈县黔戎镇山体滑坡、龙山县里耶镇水库溃堤、益阳市泉交河镇整体被淹、华容县新华境内溃等重大突发洪涝灾害事件中未发生人员伤员和群体性事件，受到了民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通过加强值班值守、加强灾情报送、积极汇报协调，全年争取中央救灾应急资金2亿元、省级救灾资金1亿元（其中预算6000万元、省长基金4000万元），争取中央冬春补助资金3.83亿元。争取和调运救灾应急和冬春救助物资7万多件，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省受灾群众没有发生因应对救助不及时的上访事件。在灾情基本稳定的8月份及时下发《实施方案》，启动了灾后重建工作，全省纳入重建计划的4.3万户重建户当年已全部完成。
2、优抚政策全面落实、工作标准进一步规范
按政策全年办理提、评残2435人、“两参”及带病回乡3822人、烈士19人、三属237人、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烈士子女865人，新增优抚对象及时享受相应抚恤补助待遇；严格规范优抚对象数据管理，组织全省优抚干部对优抚对象数据进行全面筛查，清理清退违规数据11.6万份，妥善处理群体集访12起，为重点优抚对象动态化、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3、军休接收安置任务顺利完成
2016年，为支持和配合国防和军队改革，国家对有关移交安置工作政策做了新的调整，建立了“即退即审、即交即接”的工作机制。根据国家计划，第三季度全省共审定200名军休干部的安置去向，全年共接收安置军休干部112人（其中伤病残29人）。全年为1,683.00名军休干部提供医疗服务，为1236名生活困难的军休人员和遗属发放生活困难补助，为61名军休人员办理了护理费审批手续，享受护理费退休干部人数达935人。
4、加大救助资金投入，努力夯实民生基础
2016年通过争取民政部和省财政的支持，共计下拨社会救助资金108亿元，较上年增加15亿元，增幅为近年最高，达16.3%。城乡低保切实做到了应保尽保，分别保障111.7万人和290.8万人；实施省级指导标准，实际达到428元/月和260元/月，比上年提高 18.9%和27.5%；全年月人均补助279元和130.3元，比上年提高6.9%和12.3%。解决42万特困人员温饱问题，人数较上年核减16.1万人，农村特困人员集中、分散供养标准分别达到6327元/年、3345元/年，提高8%和12%。实施医疗救助473万人次，实施临时救助60万户（人）次。困难群众得到更多福祉，救助水平创历史新高。全年新增敬老院养老床位8650张，圆满完成了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三）评价结论
2016年全省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的实施，较好地履行了民政部门相关职能，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群众利益。根据《民政对象补助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评价内容和指标，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得分为 92.36分，综合评价结果为优。
（四）经验总结
1、坚持以民为本，着力保障基本民生
以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导向，保民生、聚民心。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成效显著，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认定工作实施方案》，联合多部门出台《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实施方案》，全省认定兜底脱贫对象39.21万人，各地按农村低保标准全额补助。以省政府名义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统筹了过去城乡分治的农村五保供养和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制度，提供了更加严实的保障。“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综合服务窗口在乡镇、街道全覆盖，“救急难”综合效应进一步彰显，改造低保信息系统软硬件，确保救助程序、救助信息更加明晰。积极推进老区扶贫工作，实现了老区县和老区扶贫政策的全覆盖。
2、强化制度执行，确保专项资金惠及民生
规范管理，制度先行。为落实民政专项资金规范化管理，2014年我厅制定并印发了《湖南省民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12项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规范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发挥资金使用绩效，支持地方加强民政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5〕8号）要求，我厅与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湖南省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民政对象补助专项资金绩效预算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了明确，各级民政部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确保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绩效目标合理，并全流程跟踪项目的申报、实施和使用情况，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可检查、可监控和可考核，充分保障专项资金惠及民生，实现效益最大化。
3、深化“五化”民政，推进民政事业转型发展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民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人本化、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的“五化”发展思路。我厅各业务处室将“五化”民政发展要求作为本部门全年工作的指导，并与各自的工作职责进行有机结合，工作目标制定、重点工作安排、任务部署实施、完成结果考评等各个方面都紧紧围绕“五化”民政建设要求。2016年，我厅主持编印的《福泽潇湘“五化”民政200问》作为推进我省“五化”民政建设的重要载体，将民政政策精准推送到市、县、乡、村四级，有效扩大了民政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卓有成效的解决了基层民政部门、人民群众对民政政策难以掌握的问题。通过深化“五化”民政，推动全省民政工作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加快推进民政事业转型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补助资金监管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部分县市区民政单位对拨付到乡镇的资金监督力度还不够，尤其是发放到个人的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没有定期组织进行抽检，资金发放不够及时或欠规范的情况仍然存在。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我省在抗灾救灾应急处置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乡镇工作人员防灾、抗灾的意识不强，信息收集报灾不及时；二是灾害预测预防能力弱，由于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强、预测预报难度大、破坏性重、区域性明显、灾后恢复困难等特点，做好灾害的预测预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但在这方面投入较少，能力还不够。
[bookmark: _Toc389220639][bookmark: _Toc389221845][bookmark: _Toc389222914][bookmark: _Toc389232147][bookmark: _Toc389232173][bookmark: _Toc390788168]（三）部分单位项目专项资金未单独核算
从评价总体情况看，各项目承担单位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账务处理比较及时。但现场检查及项目单位呈报资料也显示，部分项目单位未对项目资金单独核算，尤其是年度金额较小项目，存在与单位其他经费混收混支的情况。
（四）资金拨付不及时，部分资金仍未使用
存在个别县市区财政系统收到省级资金文件后，未及时将资金拨付至民政部门，造成部分资金尚未使用，且不同程度影响了工作进度。
（五）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结算不及时
目前存在部分救助对象资金结算不及时的情况，因救治对象所需治疗时间各有不同，在年终关账前不能全部办理出院结账手续，导致定点治疗医院无法按时提供医疗救助费用清单，资金未支付，降低了医疗救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bookmark: _Toc456444888]（六）流浪精神病人回家难，财政负担大
目前，救助管理站对于流浪精神病人返家主要靠患者口述和登报寻亲、网络寻亲的方式。部分流浪精神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工作人员通过询问核实后送其回家，但部分困难家庭由于难以承担治疗费用又存在继续流浪的情况；流浪精神病人家庭往往伴随着家庭贫困，而登报寻亲、网络寻亲等方式受一定条件限制，效果甚微。能获取家庭地址的流浪精神病人回家难，不能获取家庭地址的流浪精神病人只能依靠财政资金长期救治，部分救助管理站救治流浪精神病人达8年之久。
[bookmark: _Toc389220647][bookmark: _Toc389221853][bookmark: _Toc389222922][bookmark: _Toc389232155][bookmark: _Toc389232181][bookmark: _Toc390788171]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456444898][bookmark: _Toc390788172]（一）规范会计核算，强化财务管理
[bookmark: _GoBack]各级民政部门应加强业务培训，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强化财务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使财务信息更加直观地反映业务管理工作成果，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业务管理工作的开展。
[bookmark: _Toc390788174]（二）健全业务管理制度，强化项目质量控制
要针对不同类型项目制定不同的项目操作流程和考核管理办法，由各项目单位健全业务管理制度，细化项目目标，加强过程控制管理，将日常检查和专项督查进行整合，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对项目进行考核和质量监督，更加注重督查结果应用。
[bookmark: _Toc456444897]（三）加强各级合作，扩大财政投入，让流浪精神病人真正回家
在已有的患者口述、登报寻亲、网络寻亲的方式下，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管理机构对流浪精神病人的重视，救助管理机构将患者信息及时通报乡（镇）、村（社区）各级，加强寻亲效果；同时，对于本地区已回家的困难精神病人家庭，在政策上予以一定照顾，适当补助部分医疗资金，让流浪精神病人真正回家，防止其再度流浪、循环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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